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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5 月 17 日（周五）上午 9:3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17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 号石油金融大厦 B 座四层会议室。
3.�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卢耀忠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中国石

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2 人， 代表股份 10,531,540,144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83.3054%。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41,532,92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910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61 人， 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0,290,007,21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81.3949%。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
2.� 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30,779,7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8%；反对

74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弃权 15,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279,70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8%； 反对

74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5%；弃权 15,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7%。

（2）审议通过《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30,779,7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8%；反对

74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弃权 15,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279,70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8%； 反对

74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5%；弃权 15,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7%。

（3）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30,779,7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8%；反对

74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弃权 15,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279,70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8%； 反对

74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5%；弃权 15,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7%。

（4）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30,714,7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2%；反对

81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7%；弃权 15,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214,70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1%； 反对

81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2%；弃权 15,4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7%。

（5）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31,458,4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反对

8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958,40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3%； 反对

8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30,718,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2%；反对

78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弃权 34,1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218,60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1%； 反对

787,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7%；弃权 34,1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2%。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84,823,8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64%；反对

46,700,85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34%；弃权 15,4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8,323,85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442%； 反对

46,700,8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521%；弃权 15,4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7%。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作出的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高怡敏、王婷
3.�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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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进展情况介绍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于近日

签署相关对外担保合同，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等提供对外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担
保方

担保额度
（万元） 授信单位 担保

方式 担保期间 合同签订

1

合肥国轩
高科动力
能源有限
公司

17,000.00 中国进出口银行安
徽省分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
HET-
O21800001120240400000015BZ01）

2 48,000.00 国家开发银行安徽
省分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3410202401100002897
号借款合同的保证合同

3 96,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新站
高新区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34100520240001521）

4 36,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新站
高新区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34100520240001535）

5
合肥国轩
电池材料
有限公司

35,000.00 国家开发银行安徽
省分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保证合同变更协议》（合同编号：
3410202201100001856
号借款合同的保证合同的变更协
议）

6
唐山国轩
电池有限
公司

2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自每一笔具体授信业
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
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 同 编 号 ： 光 唐 最 高 保 字
20240035号）

7
江苏国轩
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
司

13,5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六合
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32100520240010496）

8
南京国轩
新能源有
限公司

1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省分行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自单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至全部主
债务合同项下最后到
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C240403GR3203410)

（二）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2023 年 5 月 2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22 年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申请
2023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900.00 亿元， 其中外币合计不超过 21.00 亿美
元。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870.00 亿元，其中外币合计不超过
20.00 亿美元；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的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亿元，其中
外币合计不超过 1.00 亿美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实际经营需要， 具体调整各控
股子公司之间、各参股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公司将与担保债权人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
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
于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均在公司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 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
成立日期：2006 年 5 月 9 日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启岁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 59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能型

光电与电子产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发、生
产及销售；股权投资；梯次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梯次动力蓄电池及电池
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关制品、配件、五
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梯次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 100%股权。
合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 年三季度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4,206,708.71 5,521,393.43

总负债 2,919,688.43 4,130,308.93

净资产 1,287,020.28 1,391,084.50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 1-9月

营业收入 2,196,544.52 1,916,105.49

净利润 7,063.98 3,209.16

合肥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材料”）
成立日期：2015 年 4 月 10 日
注册资本：115,514.7058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饶媛媛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经济开发区移湖西路厂房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

与转让；废旧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
镍、钴、铜及相关的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废旧动力蓄电池梯次利
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赁、销售；环保工程的设计与开发；对环保行业、电池行业投资；贵金属
销售；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国轩材料 95.2260%股权， 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一期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国轩材料 4.7740%股权。

国轩材料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 年三季度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1,019,021.81 1,324,275.19

总负债 776,032.60 1,071,074.47

净资产 242,989.22 253,200.72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 1-9月

营业收入 536,449.65 480,769.76

净利润 -4,844.48 9,267.64

国轩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国轩”）
成立时间：2016 年 8 月 12 日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葛道斌
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韩城镇前新庄村南侧 12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机械电气设

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
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风动和电动工
具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
含危险废物经营）；市政设施管理；储能技术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机动车充电销售；输
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充电桩销售；充电控制设备租赁；货物进出
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唐山国轩 100%股权。
唐山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 年三季度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444,488.15 753,139.35

总负债 344,603.47 540,873.95

净资产 99,884.68 212,265.40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 1-9月

营业收入 255,979.58 230,543.78

净利润 20,420.57 11,422.88

唐山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江苏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轩”）
成立日期：2021 年 6 月 25 日
注册资本：18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巍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 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
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公司持有江苏国轩 100%股权。
江苏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 年三季度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640,350.00 846,397.97

总负债 431,516.36 624,911.38

净资产 208,833.63 221,486.58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 1-9月

营业收入 98,807.44 393,592.48

净利润 8,810.43 12,652.95

江苏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能源”）
成立时间：2018 年 2 月 5 日
注册资本：12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 15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池、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锂电应

急电源、储能电池、电动工具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南京新能源 100%股权。
南京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 年三季度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491,590.34 669,957.58

总负债 329,028.12 505,794.51

净资产 162,562.22 164,163.06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 1-9月

营业收入 358,831.40 367,041.52

净利润 3,636.05 1,600.85

南京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合同》（合同编号：HETO21800001120240400000015BZ01）
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合同号为 HET021800001120240400000015 的借款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全部贷款本金为人民币 17,000.00 万元。
保证期间：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和支付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债务人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
2、《保证合同》（3410202401100002897 号借款合同的保证合同）
贷款人：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
借款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借款人与贷款人签订的编号为 3410202401100002897 的借款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担保的贷款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48,000.00 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人应偿付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

赔偿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借款人根据主合
同约定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和费用。

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4100520240001521、34100520240001535）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高新区支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 包
括人民币 / 外币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出口打包放款、商业汇票贴现、进口押汇、银行保函、商
业汇票承兑、出口押汇、账户透支等授信批复项下其他可用中短期信用产品。

保证担保金额：基于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分别签署了合同编号为 34100520240001521、
34100520240001535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分别为 96,000.00 万
元、36,000.00 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
计算。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
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4、 《保证合同变更协议》（3410202201100001856 号借款合同的保证合同的变更协议）
贷款人：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
借款人：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贷款人、 保证人协商一致， 对保证人与贷款人在 2022 年 3 月 23 日签订编号为

3410202201100001856 借款合同的《国家开发银行保证合同》进行变更。 变更后，借款人向贷款人
借款人民币 35,000.00 万元，即本合同担保的贷款本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35,000.00 万元。

本协议是保证合同的变更协议，本协议生效后即构成保证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本协议未
予变更的内容按保证合同的约定执行。

5、《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光唐最高保字 20240035 号）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受信人：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授信人与受信人一签订的编号为光唐综授字 20240047 号《综合授信协议》以及授

信人与受信人根据《综合授信协议》 就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所签订的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
议。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20,000.00 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

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6、《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2100520240010496）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
债务人：江苏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 包

括人民币 / 外币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商业汇票承兑及无追索权保理。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为 13,500.00 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

计算。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
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7、《保证合同》（合同编号：C240403GR3203410）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债务人：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在约定期间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

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
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度合计为人民币

6,819,387.12 万元，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4,286,548.10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归母净
资产的 171.00%。 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
币 57,888.00 万元，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44,968.00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7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
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亦未发生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
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已签署的各项担保及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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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也未出现增加或变更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5 月 17 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 年 5 月 17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郑州路 43 号，研发中心第十七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官炳政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09,868,939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917%。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2 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84,695,7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098%；通过网络投票的出
席会议的股东 1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5,173,21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819%。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 中小股东 2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4,560,4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52%。

3、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李茹律
师、曹燕红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 反对票 589,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11%； 弃权票
5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

审议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 反对票 589,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11%； 弃权票
5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

审议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 反对票 589,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11%； 弃权票
5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

审议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 反对票 589,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11%； 弃权票
5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

审议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600,0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19%；反对票 26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1%；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4,291,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5%；反对票 26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4165%；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 反对票 302,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3%； 弃权票
33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30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4690%；弃权票 337,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32%。

审议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194,175,6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68%；反对票 4,29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3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48,867,1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239%；反对票 4,29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0761%；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涉及薪酬方案，股东官炳政先生、张垚先生、杨慧丽女士为公司董事，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所持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1,400,000 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审议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184,635,0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297%；反对票 13,83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703%；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39,326,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771%；反对票 13,833,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6.0229%；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涉及购买董监高责任险，股东官炳政先生、张垚先生、杨慧丽女士为公司董事，为本
议案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所持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1,400,000 股，不计入本议案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审议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185,463,9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713%；反对票 24,354,3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045%；弃权
票 5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

审议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向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40,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并为子公

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向农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8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向交通银行申请不超过 8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6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向工商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6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向建设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向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6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8、审议通过《关于向兴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4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19、审议通过《关于向光大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3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0、审议通过《关于向渤海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1、审议通过《关于向浙商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2、审议通过《关于向北京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3、审议通过《关于向青岛银行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4、审议通过《关于向华夏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5、审议通过《关于向邮储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6、审议通过《关于向日照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7、审议通过《关于向浦发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8、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宁波银行绍兴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198,657,2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578%；反对票 11,211,7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4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53,348,7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338%；反对票 11,211,7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7.366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29、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中国银行诸暨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198,657,2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578%；反对票 11,211,7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4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53,348,7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338%；反对票 11,211,7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7.366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0、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浙商银行诸暨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198,657,2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578%；反对票 11,211,7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4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53,348,7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338%；反对票 11,211,7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7.366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1、审议通过《关于向汇丰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3,919,8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8%；反对票 640,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9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2、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广发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 55,000 万元授信额度并由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198,657,2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578%；反对票 11,211,7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4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53,348,7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338%；反对票 11,211,7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7.366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3、审议通过《关于向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 30,000 万元的授

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566,1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7%；反对票 30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3%；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4,257,6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10%；反对票 30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469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4、审议通过《关于向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欧元或

等值美元授信额度并为海外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566,1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7%；反对票 30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3%；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64,257,6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10%；反对票 30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469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5、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海外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欧元或等值美元的融资并

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198,995,0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187%；反对票 10,873,9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13%；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53,686,5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3.1570%；反对票 10,873,9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6.843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6、审议通过《关于制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209,228,3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 反对票 589,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11%； 弃权票
5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

审议结果：通过
37、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198,657,22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578%；反对票 11,211,7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42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 53,348,7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338%；反对票 11,211,7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7.366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 7、议案 11-35 为特别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

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 5-9、 议案 11-35、37 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

（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结果进行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李茹律师、曹燕红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
效。

《关于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5 月 18 日


